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沙湾院区产科楼至门诊楼加建

连廊项目需求书

工程名称：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沙湾院区产科楼至门诊楼加建连廊项目
项目预算金额：¥94052.51元（预算评审价），金额包括但不限于工程费、图纸深化设计费、人员工资、社保、保险等费用、法定假日加班费、劳动防护用品、装修材料、工具、消耗配件、税费等费用。请响应人认真复核资料，承担竞价风险。

图纸及工程量清单：具体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预算清单。施工范围包括施工图纸、预算清单及其他资料（包括建筑行业工艺要求）列明的一切工程量，如施工图、工程量预算清单与现场实际冲突时，以现场实际情况优先，并结合施工图进行实施完工，并通过验收，请投标人认真复核上述资料，承担竞价风险。

工程范围

本项目将在两座楼之间加建连廊。为减少对道路通行的影响，连廊分段设计：靠近产科楼和门诊楼外墙段采用悬挑结构，两楼之间的跨路段采用立柱支撑形式。主要工程量包括基础、雨棚、道路、排水等。一切在图纸上、清单上、现场施工工艺要求必须实施的内容均在承包范围。

承包形式：施工图总价包干，包工包料包文明施工。

工期：30个日历天，自发包人签发开工报告开始计算。

质保期：两年，自签订竣工报告之日起计算。如涉及外墙或防水等工程，则以国家或行业的强制性标准执行。

本工程的质量验收标准

1.工程质量标准应不低于国家或行业的强制性标准，工程质量应当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。

2.发包人、承包人、监理单位三方共同验收，合格后才支付合同成交款项。

承包人责任

1.编制施工技术方案，确定施工技术措施；

2.提供和组织足够的工程技术人员，检查和控制工程施工质量；

3.控制施工所用的材料和工程设备，使其符合标准与规范、设计要求及合同约定的标准；

4.负责合同工程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或竣工验收不合格的返修工作；

5.参加合同工程的所有验收工作，包括隐蔽验收、中间验收；参加竣工验收，组织分包人参加工程验收工作；

6.承担质量保修期的工程保修责任；

7.承担其他工程质量责任。

其他管理规定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）：

1.承包人应建立健全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。在合同工程开工前，签订相关安全生产承诺书、配备专业安全员，现场负责人落实全过程施工安全等职责，原则上不允许更换，监理工程师有权要求承包人提交质量保证体系实施程序、施工质量检验制度和施工质量水平评定考核制度等文件、资料。即使承包人遵守质量保证体系，也不能免除其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的任何责任和应履行的任何义务。

2.在正式开工前，由发包人组织承包人、监理人等单位召开工程施工交底会。施工过程中，承包人必须严格按图施工。

3.严禁在医院区域赌博、吸烟、喝酒、使用煤气炉、电饭锅等，否则扣除承包人200元/次；如违规使用造成火灾等重大事故，承包人负责赔偿发包人全部损失，必要时追究承包人和当事人的法律责任。

4.承包人员工在医院内打架、与他人争吵等扣除承包人500元/次。

5.承包人的员工作业时未能做好警示等防御措施，或因不按操作规程等其他原因造成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等情况，所造成的损失、索赔费用和相关法律责任，均由承包人负责。

6.承包人需要按照发包人要求的时间进行施工，确保施工不对发包人造成业务影响。未按要求时间开展施工的，扣罚300元/次。
付款方式

1. 合同签订后，发包人支付承包人合同金额的30%作为预付款。

2．验收合格后，发包人支付承包人至合同金额的70% 。

3．项目结算评审后，承包人提交竣工归档资料后，支付至结算评审价的100% 。

资料管理要求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）：

1.根据城建档案相关规范及要求，并结合发包人资料归档相关要求，如“项目资料归档简要说明”等进行同步落实资料提交工作。

2.要求承包人进行每次请款之前，须按照相关要求通过资料验收，资料提交进度需与工程施工进度一致，否则不予通过请款。

3.要求承包人务必配备专业资料员，并在召开第一次工程例会时与现场负责人进行参会，进行全过程跟踪提交资料，落实对接每次请款资料、结算资料、归档资料等，直至工程项目资料及现场验收通过、资料归档通过、并质保期满等全过程资料跟踪落实。所提供资料除纸质版外，还需提供电子档案。

4.要求承包人在每次资料提交前，须完成资料初审签名并盖公章、提交监理复审通过签名盖公章、方可提交发包人进行终审，如资料审核不通过，要求积极配合整改，直至通过，否则不予通过请款。

违约责任

1.由于承包人原因，延误工期的，每延误一天，应减收延误工程项目应收款的千分之三。延误超过15天，承包人应向发包人赔偿延误工程总费用的50%作为违约金，造成发包人的其它损失，承包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2.承包人工作人员须遵守发包人的管理纪律，承包人工作人员在发包人处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由承包人负责，与发包人无关。

3.其它违约责任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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